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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司、陕西黄延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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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第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司、陕西黄延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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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源天工程公司、河南海星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河南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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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宏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民

事判决书 (2016)京民终 10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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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摘要
	1、 根据既往判例，基于情势变更主张在材料价格上涨时调价，在司法实践中难度较大，很难被法院支持。
	2、 全国行业和地方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发布过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和标准，对于建材价格波动情况下的成本分配进行调整，要求新签合同时不允许采用承包商承担无限风险的计价风险约定，双方应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材料价格变化时承包商承担的最大责任范围，或通过补充协议方式明确。
	3、 对于以上规范性文件在司法审判中的适用，诸如北京、四川等地方高院发布过相关裁判规则，要求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对于固定价建设工程合同材料价格发生重大变化时，如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可参照鉴定机构意见或当地行业主管部门处理意见，在市场风险范围和幅度之外予以支持。
	4、 在司法实践中，承包商在材料价格上涨时申请调价得到法院支持的，往往是法院同意依据鉴定结论或当地行业主管部门规范性文件，在市场风险幅度和范围外进行一定支持，而非直接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二、 对材料价格上涨情况的初步判断
	1、 近期建筑市场材料价格上涨情况
	今年以来，受国际疫情导致的供给紧张、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持续攀升等因素的影响，国内市场的建筑材料如钢材、水泥、砂石、铜、煤等类相关建筑材料从2021年2月到2021年5月都有明显上涨。国家统计局5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5月上旬与4月下旬相比，无烟煤较上期涨幅11.1%；螺纹钢涨幅11%；电解铜涨幅6%；水泥涨幅1.8%，短时间内涨幅较大，涨势迅猛。 钢材、铜、煤5月价格均创下近年新高。
	对于建筑材料价格上涨，新冠疫情全球爆发以来，原油、钢铁、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较大可能是一个较为直接的原因。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总体规律与建材价格波动规律有所不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宗商品价格指数，2020年4月至2021年2月，全部商品指数上涨76%，其中能源指数涨172%，原油指数涨170% ；根据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大宗商品价格自2019年底至2020年4月一直趋于下降，而2020年4月探底后至2021年5月上旬一直呈总体上涨趋势，且涨幅较大。
	建材价格上涨以来，全国多地政府相关部门发布了建筑市场材料价格波动风险预警，发布时间较近的有：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定额站于2021年5月12日发布建筑市场材料价格波动预警 ；连云港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于2021年5月11日发布建筑材料价格预警，提到5月该市玻璃、铜、钢材相对4月涨幅分别为3.8%、11.6%和17% ；苏州市工程造价管理处于2021年5月11日发布建筑材料价格预警，提到该市钢材、铜、铝、水泥等建筑材料价格出现“异常波动” 。
	但自2021年5月中下旬以来，受调控政策等原因影响，钢材等建筑材料的价格又经历了较大幅度下跌，导致近期建筑材料价格涨跌波动幅度极大。
	2、 近期材料价格上涨与此前类似情况的比较
	2021年上半年建筑材料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于疫情背景下国际市场的铁矿石、原油、铜等原材料价格上涨，而原材料价格上涨是由于各种条件和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的主要原因可能包括：第一，各国宽松的经济政策一定程度导致通货膨胀，最终作用于大宗商品价格。新冠疫情爆发后，各国政府为保障经济秩序，纷纷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截至2020年12月17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总额已高达7.34万亿美元，比前一年同期增加3.21万亿美元；第二，疫情影响下，各国由于疫情影响和防疫政策实施，导致相关原材料的产量有所下降，同...
	2021年上半年建筑材料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于疫情背景下国际市场的铁矿石、原油、铜等原材料价格上涨，而原材料价格上涨是由于各种条件和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的主要原因可能包括：第一，各国宽松的经济政策一定程度导致通货膨胀，最终作用于大宗商品价格。新冠疫情爆发后，各国政府为保障经济秩序，纷纷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截至2020年12月17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总额已高达7.34万亿美元，比前一年同期增加3.21万亿美元；第二，疫情影响下，各国由于疫情影响和防疫政策实施，导致相关原材料的产量有所下降，同...
	此次之前，国内建筑材料大幅上涨的情形，有两轮比较典型：
	第一轮是基于全球经济危机背景，我国政府为稳定经济形势，大力发展基础设施投资，并于2008年11月出台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提出为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建设工程，到2010年底需投资4万亿元 ，在此背景下，国内钢材等现货市场价格持续上涨，同时水泥、混凝土、沥青、柴油等主要建筑材料也出现大幅上涨。
	第二轮是2017至2018年，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环保政策，对钢铁、水泥等传统污染行业的产能构成重大限制，导致市场供需关系变化，建筑材料价格大幅上涨。
	在特征上，以上两轮既往的建材价格上涨与本轮相似，均具有短期内波动大、涨价幅度大等特征，而此轮价格上涨的增长速度和涨幅对比前两次更加迅猛，有一些建筑材料在此轮价格上涨期间峰值价格已超过既往价格峰值。
	从涨价原因方面分析，既往两轮价格上涨的直接原因都与我国政府的政策和对市场的干预相关，而此轮价格上涨的更主要原因是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上涨等，且对比之前两轮价格上涨与政策出台的直接关系，这轮价格上涨的原因更为复杂和多元。对于市场主体来说，一方面相对于之前的价格上涨，本轮涨价原因更加复杂，与我国政府明确出台的政策的关联性更低，这一特点使得涨价更难以准确预见；但另一方面，由于此轮涨价非基于特定政策性原因，而是更多与全球市场系统性风险相关，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市场中原材料和建材的价格风险持续存在，2020年...
	综上，对于此轮价格上涨的原因和影响，以及承包商是否有能力预见到涨价风险，涨价是否属于正常商业风险之外等问题的判断，从宏观趋势上难以直接下定论。我们理解，对于个案来说，该合同受到以上价格影响程度的判断，需要结合合同金额、材料采购费用占比、合同签署时间、合同涉及的具体建筑材料以及材料采购时间等情况综合判断。

	三、 材料价格上涨时的情势变更原则适用
	1、 情势变更的相关规定
	在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称“《民法典》”）实施前，我国法律体系中对情势变更原则的规定体现在2009年4月24日发布，2009年5月13日正式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下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中。《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在《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尚未正式实施前，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4月27日发布了《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的通知》，该通知特别说明应当严格适用《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中规定的情势变更原则，规定各级法院对于该条款必须正确理解、慎重适用，并规定：“如果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确需在个案中适用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必要时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核。”
	2009年7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了《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下称“《合同纠纷指导意见》”），其中第一部分为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最高院在对该指导意见答记者问时提到，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易、资金流转因原料价格剧烈波动、市场需求关系的变化、流动资金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大量纠纷，部分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请求，使对情势变更的适用问题成为审判中的热点和难点。基于以上背景，该指导意见进一步强调了情势变更原则应当慎重适用，并提...
	2009年7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了《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下称“《合同纠纷指导意见》”），其中第一部分为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最高院在对该指导意见答记者问时提到，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易、资金流转因原料价格剧烈波动、市场需求关系的变化、流动资金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大量纠纷，部分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请求，使对情势变更的适用问题成为审判中的热点和难点。基于以上背景，该指导意见进一步强调了情势变更原则应当慎重适用，并提...
	2021年1月1日实施的《民法典》对情势变更原则的规定体现在第五百三十三条：“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其内容和《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相比，在情势变更的构成要件上，删除了“非不可抗力造成的”的表述，使存在不可抗力...
	2021年1月1日实施的《民法典》对情势变更原则的规定体现在第五百三十三条：“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其内容和《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相比，在情势变更的构成要件上，删除了“非不可抗力造成的”的表述，使存在不可抗力...
	2、 情势变更的构成要件
	对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首先应符合“无法预见”和“不属于商业风险”这两个构成要件，构成情势变更时，应当遵守公平原则分配各方风险。
	最高院在《合同纠纷指导意见》中，对以上构成要件和处理原则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释：
	首先，对于无法预见的理解，最高院指出：“人民法院在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时，应当充分注意到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并非完全是一个令所有市场主体猝不及防的突变过程，而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在演变过程中，市场主体应当对于市场风险存在一定程度的预见和判断。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把握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严格审查当事人提出的‘无法预见’的主张，对于涉及石油、焦炭、有色金属等市场属性活泼、长期以来价格波动较大的大宗商品标的物以及股票、期货等风险投资型金融产品标的物的合同，更要慎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由此可...
	其次，对于商业风险的理解，最高院指出：“人民法院要合理区分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商业风险属于从事商业活动的固有风险，诸如尚未达到异常变动程度的供求关系变化、价格涨跌等。情势变更是当事人在缔约时无法预见的非市场系统固有的风险。人民法院在判断某种重大客观变化是否属于情势变更时，应当注意衡量风险类型是否属于社会一般观念上的事先无法预见、风险程度是否远远超出正常人的合理预期、风险是否可以防范和控制、交易性质是否属于通常的‘高风险高收益’范围等因素，并结合市场的具体情况，在个案中识别情势变更和商业风险。”据此...
	一般来说，市场中建筑材料等商品的价格涨跌都会被认定为尚未达到异常变动程度，在此基础上，主张由于材料价格上涨导致情势变更的难度较大，但考虑到此次价格波动确实比以往更加剧烈，部分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在其发布的预警中，将此次价格变动归结为“异常变动”，例如苏州市工程造价管理处于2021年5月11日发布的《苏州市建筑材料价格预警》中提到：“我市钢材、铜、铝、水泥、沙、砼类相关建筑材料及苗木等价格出现异常波动”。因此，需要关注此次建材价格上涨能否构成“异常波动”，如工程所在地的行业主管部门发布过类似措辞的预警等...
	再次，对情势变更的适用应当遵循保护合同约定、保护守约方这一价值。即最高院要求的“在调整尺度的价值取向把握上，人民法院仍应遵循侧重于保护守约方的原则”，基于这一原则，在建设工程合同已约定固定总价或固定单价，且明确约定材料价格波动时不调价时，出于对合同约定和意思自治的保护，法院倾向于认为不应直接突破合同约定，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进行调价。
	最后，关于情势变更的后果，即适用公平原则，最高院要求：“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并非简单地豁免债务人的义务而使债权人承受不利后果，而是要充分注意利益均衡，公平合理地调整双方利益关系”，据此，即使主张材料价格上涨属于情势变更，承包商也很难要求业主承担涨价带来的全部风险，而是应当以利益均衡和公平合理为导向。
	3、 部分典型案例分析
	总体来说，在既往的法院判决中，法院倾向于不支持承包商主张的价格上涨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原因如我们前文的论述，承包商主张的材料价格上涨本身已很难符合情势变更原则的“不可预见”和“非商业风险”要件，加之在法院严格适用情势变更，个案适用情势变更需要报上级法院审核的大背景下，对于合同已明确约定适用固定总价或固定单价的，出于保护合同约定的价值取向，一般法院很难做出价格上涨属于情势变更，应突破合同约定调价的判断。
	根据我们的初步检索，在几起较为典型的案例中，各级法院均遵循了以上思路，未认定材料价格上涨的情况适用情势变更：
	例如，在最高院终审判决的“中国第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司、陕西黄延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 ，最高院认为：“本案中，相对于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工程款总额，尚无充分证据证明施工期间自购钢材、燃油、自购材料运费价格变化的幅度，已经达到了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程度，不构成《合同法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势变更情形。”
	在最高院再审裁定的“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荣昌区荣新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 ，最高院认为，合同已约定市场价格波动不调整合同价格，即市场价格上涨的风险由承包商承担。合同签订后，市场价格确实存在上涨，但承包商作为专业、理性的建筑工程施工企业是在仔细研究了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并综合考虑相应的商业风险和成本变动后才投标，其在明知案涉工程限定造价的前提下理应将建筑材料的市场环境以及价格变化纳为其是否投标以及如何投标应考虑的商业风险因素中，本案中建筑材料价格上涨应属于承包商在...
	又如，在江西省高院终审判决的“鞍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中 ，法院首先认为材料价格上涨并非不可预见：“钢材价格的上涨并不属于双方订立合同时不可预见的情况。钢材的市场价格从来就是波动的，有上涨的可能，亦有下跌的可能，正因为如此，在建设工程合同中，常会约定有钢材价格调差条款。”继而，法院认为作为承包商对材料价格波动这一市场风险应是知悉的，在此基础上签署的不得调价的固定价合同，系自愿承担材料价格波动这一风险的明确意思表示。而且，法院认为材料价格变化不足以构成...
	再如，深圳市宝安区法院在“山东天成水利建设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办事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判决书 中详细论述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主要材料涨价能否适用情势变更原则。首先，法院先论述了材料涨价不具有不可预见性，即在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间案涉材料的市场价格逐步增长，在投标时价格已经涨幅明显，后在合同履行期间价格持续上涨，并非猝不及防，应可以预见到材料上涨是大概率事件。承包商作为一家有建筑业企业资质的建筑公司，长期从事建筑行业，应当对材料价格上涨有能力预见并作出合理应对，且由于承...
	综上，基于情势变更主张在材料价格上涨时调价，在司法实践中难度较大。

	四、 对材料价格上涨超越市场风险范围和幅度的认定和适用
	1、 与价格上涨时风险分配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规定
	实践中，基于材料价格上涨时主张直接适用情势变更增加价格的实现可能性较低的背景，近年来，建筑业及司法实践一直在探索情势变更之外的其他替代性救济途径。
	（1） 适用于全国的行业主管部门的规范性文件和标准
	虽然法律和行政法规对价格上涨时发承包双方之间的风险分配没有直接规定，但在部分规范性文件和标准中，对这种情况下的风险分配有相关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适用的规定，主要有以下两项：

	a) 国家住建部和发改委发布的2020年3月1日起实施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下称“《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建设单位和工程总承包单位应当加强风险管理，合理分担风险，建设单位承担的风险主要包括：（一）主要工程材料、设备、人工价格与招标时基期价相比，波动幅度超过合同约定幅度的部分”。由于此规范性文件目前实施时间尚短，我们尚未检索到司法实践中基于此条款做出的判决。根据我们的理解，此规定的适用可能存在以下局限性：
	首先，最大的局限性在于《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的适用范围有限，其仅适用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的工程总承包合同，难以覆盖实践中大多数建设工程合同。
	其次，该办法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具体风险分担内容由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因此，从字面上看，第二款的风险分配原则不能优先于合同的具体约定适用，也就是说，如果合同中已明确约定价格上涨风险不能调价，第二款可能不能直接适用，此外，《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采用总价合同的，除合同约定可以调整的情形外，合同总价一般不予调整”，这一条款也说明了该规定在总价合同调价问题上的整体基调。
	再次，需要满足“价格与招标时基期价相比，波动幅度超过合同约定幅度”，即此风险分配规定可能仅适用于合同中约定了价格波动幅度的情况，在没有明确约定此类事项的工程总承包合同中，虽然可参照适用此原则，但可能不能直接适用此规定主张具体的风险分配方式。
	b) 2013年版《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下称“《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第九条为“合同价款调整”，其中，第9.8款规定了物价变化时的调价机制，第9.8.1款规定：“合同履行期间，因人工、材料、工程设备、机械台班价格波动影响合同价款时，应根据合同约定，按本规范附录A的方法之一调整合同价格”；第9.8.2款规定：“承包人采购材料和工程设备的，应在合同中约定主要材料、工程设备价格变化的范围或幅度；当没有约定，且材料、工程设备单价变化超过5%时，超过部分的价格应按照本...
	b) 2013年版《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下称“《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第九条为“合同价款调整”，其中，第9.8款规定了物价变化时的调价机制，第9.8.1款规定：“合同履行期间，因人工、材料、工程设备、机械台班价格波动影响合同价款时，应根据合同约定，按本规范附录A的方法之一调整合同价格”；第9.8.2款规定：“承包人采购材料和工程设备的，应在合同中约定主要材料、工程设备价格变化的范围或幅度；当没有约定，且材料、工程设备单价变化超过5%时，超过部分的价格应按照本...
	（2） 地方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发布的规范性文件
	由于近期市场上大宗材料价格有明显上涨趋势，因此一些地方政府近期发布了类似的规范性文件或指导意见，例如：江苏省住建厅2021年5月31日发布的《关于做好防范和化解建筑材料价格异常波动风险相关工作的通知》；甘肃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2021年5月14日发布的《关于对建筑材料价格风险管控指导意见的通知》；苏州市住建局2021年5月24日发布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关于加强建设工程材料价格风险管控的通知》等。
	除这些地方层面的行政性规定之外，各个地方政府行业主管部门也发布过一些针对于建筑材料涨价时能否调价的规范性文件或指导意见。总结这些规范性文件，一般会有以下几类规定：第一，签署合同时，不允许合同采用“无限风险”、“所有风险”等类似语句规定计价风险内容及范围，要求发承包双方在签订施工合同时充分考虑施工期间材料价格波动影响，在合同中约定风险分配机制；第二，已签合同的，施工合同对材料价格风险或调价机制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或对主要材料中全部或部分材料的差价约定不调整的，当主要材料及价值占单位专业工程分部分项工...

	2、 地方法院关于价格上涨风险分配处理方式的裁判规则
	针对价格上涨时的风险分配和处理，很多地方的高级人民法院发布过相关的指导意见或裁判规则。
	最典型的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发布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在该意见的第12条中，北京市高院对“固定价合同履行过程中，主要建筑材料价格发生重大变化，当事人要求对工程价款予以调整的，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意见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实行固定价结算，在实际履行过程中，钢材、木材、水泥、混凝土等对工程造价影响较大的主要建筑材料价格发生重大变化，超出了正常市场风险的范围，合同对建材价格变动风险负担有约定的，原则上依照其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
	此外，2015年四川省高院发布的《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24条，对“约定工程价款实行固定总价结算的施工合同在履行过程中材料价格发生重大变化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意见是：“约定工程价款实行固定总价结算的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主要建筑材料价格发生重大变化，超出了正常市场风险范围，合同对建材价格变动风险负担有约定的，依照其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当事人要求调整工程价款，如不调整显失公平的，可在市场风险范围和幅度之外酌情予以支持，具体数额可以委托鉴定机...
	综上，地方法院有一些当材料价格上涨的价差“超出了正常市场风险的范围”时，即使合同中无约定或约定不明，当事人请求调价的，也应在“市场风险范围和幅度之外酌情予以支持”的裁判规则。基于这些规则，对于“正常市场风险”的范围和幅度判断，在实践中将尤为重要。当法院裁判规则认可这类判断可以基于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关于材料差价问题的处理意见时，类似的法院裁判规则即在地方政府发布的实体规范性文件或指导意见与法院适用的具体裁判规则之间搭建了桥梁，为在此情况下适用地方政府住建部门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主张价格调整开辟了路径。
	3、 司法实践对上述规范性文件和法院裁判规则的适用
	根据对相关案例的研究，实践中，各地法院对地方政府住建部门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的适用，可能有以下几个维度的考量：
	第一，实践中，法院倾向于认为，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规范性文件可能难以突破合同约定。此外，在合同中明确排除因材料上涨进行调价，和合同仅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法院的处理态度可能存在差别。例如在2018年最高院做出的“中国第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司、陕西黄延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终审判决中 ，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已明确约定“合同执行期间不考虑人工、机械施工和材料价格的涨落因素，即在施工期间对合同价格不予调整”，虽然“在本工程施工过程中，因国家宏观政策调整，钢材价格大幅上涨，陕西省交通厅...
	第二，对于“正常市场风险”的范围和幅度判断，如法院认可根据地方建设主管部门出具的规范性文件确定，则可能可以适用这类规定进行认定，同时，如果有鉴定机构出具的对于个案中材料价格涨幅和风险分配的鉴定意见，可能主张更容易被法院采纳。实践中，河南省高院于2013年在“广东省源天工程公司、河南海星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河南省大河筑路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终审判决 中阐述：“虽然施工合同中约定，合同期内不调价，但市场材料价格变动为实际情况。河南省交通工程定额站作为我省高...
	第三，在有明确的裁判规则可参照的地区，例如北京和四川，直接适用裁判规则主张价格上涨时，当差价属于市场风险外即应调价，可能相对更加容易。例如在北京市高院做出的“北京中宏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判决 中（虽然此判决针对人工费，但对材料价格变化的情况有较强参考价值），一审法院认为：“建筑工程实际施工中，钢材、水泥等主要建筑材料价格发生重大变化的，超出正常市场风险的范围，合同对建材价格变动风险负担有约定的，原则上按照其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该当事人要求调整工程价款的，可...
	综上，由以上案例可见，实践中的判决情况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我们倾向于认为，在北京或四川这类有明确法院裁判规则的地区，法院依据裁判规则支持承包商提出的在市场支持幅度和范围之外调价的可能性较大，但仍需要参照合同具体约定考虑，并着力于证明涨价幅度和范围超越“正常商业风险”；而在没有这类具体裁判规则的地区，法院可能会倾向于不能直接参照当地行业管理部门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判断可在合同约定的调价机制以外直接增加价格，此时，承包商调价诉求被法院支持的概率可能相对较低。此外，实践中向法院提交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


